附件3

厦门市异地商会评估材料目录

一、报送评估委员会的材料

1．厦门市异地商会章程（现行）；

2．2007年度和2008年度全部会议纪要和决议（会员大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会）；

3．秘书长以上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和简历（注明学历和在业内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材料）；

4．秘书长年度绩效考核材料；

5．工作人员花名册（含学历、职称）；

6．建立党组织情况、党员人数、名单及党组织的活动情况；

7．2007年和2008年专职工作人员任意月份工资表、劳动合同及社会保险缴费凭证（复印件）;

8．各项规章制度（工作人员聘用管理制度、奖惩制度、薪酬管理制度、档案管理规定、证书管理规定及印章管理规定等）；

9．按规定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名称、业务范围、住所、注册资金、法定代表人、业务主管单位等）（复印件）；

10. 按规定办理备案手续（负责人、办事机构、印章、银行账户、会费标准等）（复印件）；

11．本会会员数（会员数以2008年年检材料为准）及全体会员名单(含通信地址和联系电话);

12．单位会员涵盖多种所有制企业的情况；

13．单位会员产值占行业的比例；

14．会费收缴情况；

15．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16．银行开户许可证（复印件）；

17．外汇登记证（有提供，没有可不提供）（复印件）；

18．厦门市异地商会定期参加社会组织管理知识培训和组织会员进行相关培训的材料；

19．2007年至2008年年度财务会计报表（复印件）；

 20．财务管理制度；

21．会计人员基本情况(姓名、职务、财务人员资格证书、职称及是否为本会专职会计),同时报送证书（复印件）；

22．财务人员参加培训次数和内容的材料（复印件）；

23．按规定开展业内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的材料;

24．定期向理事会报告厦门市异地商会财务状况的材料。

二、评估小组实地考察需查阅的资料

1．办公住所独立有效的使用产权证明；

2．厦门市异地商会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和有效落实规划的材料；

3．年度工作计划和总结;

4．开展重大活动的详细方案；

5．秘书长是否为专职，产生秘书长形式（选举或公开聘任）的材料；

6．组织交易会、展览会、研讨会等活动的材料；

7．提供技术、经济、管理、法律、政策咨询的材料；

8．参与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向政府提出政策建议并被采纳的材料；

9．承接政府转移职能，接受政府委托项目或购买服务的材料；

10．积极开展慈善、救助、环保等公益活动的材料；

11．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发挥积极作用的材料；

12．倡导会员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利用行业优势服务社会公众的情况；

 13．参加国际组织并担任职务，履行有关国际义务的材料；
14．开展长期稳定的国际合作项目的材料； 

15．2006年和2008年社会保险基数核定表及月报表；

16．2006年至2008年年度审计报告；

17．2006年至2009年上半年换届、离任或专项审计报告；
18．2006年至2008年会计账簿、会计凭证及科目余额表；
19．2007年12月31日、2008年12月31日和评估前最后一个月末所有银行账号的银行存款对账单；
20．对外投资有关文件（如：投资协议、国债、银行理财产品）；
21．会费收入标准的文件（民政部备案资料、会员代表大会决议）；

22．2005年至2007年各种票据存根（捐赠发票、银钱收据、会费收据、经营发票）；

23．评估小组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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